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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董事局安全審核委員會 – 職權範圍 
（由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起修訂及重列） 

 
 
成立及組織 
 
1. 董事局安全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乃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本公

司」）董事局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 127 條於 2003 年 1 月 15 日成立。 
 
 
委員會宗旨 
 
2. 委員會獲董事局責成支援董事會，負責管理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營運產生的安全及保安風險。 
 
 
成員 
 
3. 委員會成員由董事局委任，其中應包括以下會員： 
 

委員會主席（航務安全的獨立專家）（「主席」） 
兩名獨立非常務董事（其中一名為本公司的董事局風險委員會主席） 
兩名非常務董事 
行政總裁 

 
 
出席會議 
 
4. 以下本公司高級人員將為委員會常設受邀者： 

 
董事局主席 
顧客及商務總裁 
營運及航空服務總裁 
航空服務董事 
本公司附屬航空公司（「附屬航空公司」）的行政總裁或常務總裁 
集團安全及營運風險管理總經理 

 
 

支援會議的高級人員 
 
5. 集團安全及營運風險管理部總經理負責集合及審閱會議材料，與主席於會

議前一個月議定會議議程，並於會議前至少一星期向主席簡報會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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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員會秘書由公司秘書或其替任人擔任，負責委員會會議的安排、支援及

會議紀錄。委員會會議紀錄將發給本公司董事傳閱。 
 
 
會議 
 
7. (a) 委員會至少每年開會四次。此外，如任何委員會成員或董事局主席要

求，主席可要求舉行會議。主席可決定會議以親身出席或透過電子通

訊方法舉行。 
 
(b) 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三名委員會成員。 
 
(c) 在主席的邀請下，本公司或附屬航空公司中適當的管理層代表應出席

會議，並向委員會提供及作出所需的報告。 
 
(d) 委員會將就其會議內容向董事局匯報。 

 
 
職務及職責 
 
8. 委員會的職責如下： 
 

(a) 就本公司或附屬航空公司所營運的飛機檢討所有有關在空中及陸上的

安全運作事宜。 
 

(b) 就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及保障本集團的僱員免受職業危害檢討所有有

關健康、安全、保安、工作時間及休息時段事宜。 
 

(c) 檢討所有有關增進相關僱員在安全運作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事宜。 
 
(d) 審議任何飛機事件（包括事故）的報告，以確保在本公司（或附屬航

空公司）的飛機發生事件時，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以及確保在任何

其他飛機發生事件時，落實適當建議於本公司（或附屬航空公司）的

飛機上。 
 

(e) 審議與本集團營運的安全、保安或物理風險的不利趨勢有關的重大事

件的報告，以確保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或落實適當建議（視情況而

定）。 
 
(f) 審議有關本集團營運的質量審核報告，以確保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或

落實適當建議（視情況而定）。 
 
9.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將於提出要求時提供，刊載於本公司的網站上，並由董

事局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 


